
論
氏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
|
政
府
為
我
們
做
了
此
，
一
什
麼
?

前

言
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
教
育
學
院
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
簫
行
易

「
中
華
民
國
實
法
」
係
根
按
國
欠
孫
中
山
先
生
之
遺
教
所
制
定
的
，
「
意
法
」
中
閉
文
規
定.. 

「
中
華
民
國
基
於
三
民
主
義
，
為
民
有
民

治
民
享
之
民
主
共
和
國
。
」
(
第
一
條
)
「
國
民
經
濟
應
以
民
生
主
義
為
基
本
原
則
，
實
施
平
均
地
權
、
節
制
資
本
，
以
謀
國
計
民
生
之
均
足
。

」
(
第
一
四
二
條
)
。
@

憲
法
為
國
家
根
本
大
、
法
，
格
遵
「
露
法
」
條
文
，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，
為
我
故
府
制
定
敢
策
的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。

政
府
遵
循
民
生
主
義
「
養
民
裕
國
、
一
禍
國
利
民
」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制
定
經
濟
政
策
，
兼
顧
經
濟
成
長
、
穩
定
與
公
平
，
並
攘
以
推
行
經
濟
建

設
，
務
期
提
高
國
民
所
得
，
改
善
全
民
生
活
，
鞏
固
經
濟
基
礎
，
厚
植
國
家
潛
力
，
達
到
「
民
富
國
強
」
的
境
域
。

三
民
主
義
以
民
生
主
義
為
中
心
，
民
生
主
義
在
求
我
全
民
經
濟
地
位
平
等
，
在
創
造
一
個
經
濟
利
益
為
全
民
共
享
的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、
「
民

享
」
國
家
;
是
以
，
民
生
主
義
的
真
諦
在
「
均
富
」0

所
謂
「
均
富
」•• 

求
「
富
」
屬
於
經
濟
成
長
範
疇
|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發
展
經
濟
，
發
達
生
崖
，
加
速
國
家
經
濟
現
代
化
，
以
增
加
社
會
財
「

富
」
;
其
方
法
為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、
扶
植
民
營
企
業
等
。
求
「
均
」
屬
於
經
濟
公
平
的
範
疇

l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預
防
不
均
，
公
平
分
配
，
謀
求
國

民
所
得
合
理
化
，
使
所
得
分
配
平
「
均
」
;
其
方
法
為
實
施
平
均
地
權
、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等
。

「
均
富
」
無
意
指
望
全
民
財
富
的
均
等
、
所
得
分
配
的
相
等
、
生
活
水
準
的
平
等
。

透
過
和
平
漸
進
的
改
革
，
憑
藉
合
法
合
理
的
措
施
，
剔
除
因
經
濟
繁
榮
而
產
生
的
社
會
不
平
，
促
進
經
濟
與
社
會
之
均
衡
發
展
，
以
獲
致
國

計
民
生
之
均
足
，
必
氯
「
富
中
求
均
，
均
中
求
富
」
'
兩
者
同
時
並
舉
，
不
容
偏
廢
;
締
造
一
個
「
既
富
且
均
」
的
社
會
，
為
民
主
主
義
的
理
想

，
也
係
現
階
投
政
府
與
全
民
共
同
努
力
以
赴
的
目
標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我
中
央
政
府
播
遲
來
臺
後
，
旋
即
採
行
于
計
畫
性
自
由
經
濟
」
制
度
，
在
尊
重
「
自
由
經
濟
」
的
前
提
下
，
衡
量
國
家
社

會
需
求
及
國
際
經
濟
發
展
傾
向
，
以
「
經
濟
計
量
」
作
為
政
府
與
民
聞
發
展
經
濟
過
程
中
，
有
放
運
用
國
家
資
頭
，
發
揮
高
度
經
濟
放
益
的
指
標

仆
，
穩
健
地
邁
向
繁
榮
、
公
平
、
和
諧
的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。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
~于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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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均
衡
發
展
的
繁
榮
社
會
之
實
現

一
、
經
濟
成
長
與
穩
定
兼
顧

村
經
濟
成
長•• 
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，
通
常
指
一
國
一
年
所
生
產
最
終
財
貨
與
勞
務
之
(
市
場
)
總
值
，
其
增
加
率
由
為
經
濟
成
長
率
，
為
衡
量
國

家
經
濟
實
力
與
經
濟
發
展
速
度
的
標
準
、
。

民
生
主
義
以
養
民
為
目
帥
，
旨
在
解
決
民
生
問
題
，
滿
足
全
民
生
活
需
求
;
是
以
，
非
振
興
實
業
.• 

興
建
交
通
、
闖
關
礦
產
、
發
展
工
業
，

必
增
加
生
產
，
無
以
為
劫
。

歷
年
來
，
政
府
積
極
致
力
於
塑
迫
有
利
的
投
資
環
境
，
諸
如
實
施
「
中
華
民
國
臺
灣
經
濟
建
設
計
畫
」
;
頒
佈
外
人
及
華
僑
國
國
投
資
條
例

，
頒
佈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，
鼓
勵
民
間
儲
蓄
與
投
資
;
引
進
僑
外
資
本
與
技
術
;
成
立
工
業
區
及
加
工
出
口
區
，
調
整
與
簡
化
程
率
，
以
促
進
外
銷

;
擴
充
「
基
本
設
施
」
建
設
，
保
護
創
新
、
發
明
等
法
令
措
施
，
以
期
激
勵
投
資
意
願
'
刺
激
生
產
活
動
，
提
高
經
濟
成
長
率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起
，
連
續
實
施
六
期
「
四
年
經
建
計
畫
」
'
與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實
施
「
六
年
經
建
計
畫
」
'
奠
定
經
濟
發
展
基
礎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代
，
我
國
實
質
經
濟
成
長
率
為
直
分
之
七
立
于
，
民
閻
王
十
年
代
，
經
濟
加
速
發
展
，
成
長
率
為
百
分
之
九
﹒

-
o
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，
初
期
的
三
年
，
經
濟
持
續
快
速
成
長
，
成
長
率
達
百
分
之
二
﹒
九
;
民
國
六
十
三
及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因
受
國
際
性
經

濟
衰
退
影
響
，
成
長
率
還
降
為
百
分
之
0
.
六
及
二
。
四
.
;
，
但
自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起
，
經
濟
持
韻
復
甦
。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，
經
濟
成
長
率
達
百
分

之
一
=
了
八
，
創
我
國
最
高
經
濟
成
長
率
記
錄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成
長
率
-
為
百
分
之
八
，
居
亞
洲
地
區
第
一
位
;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約
為
新
臺
幣
一
一
六
四

0
億
元
，
平
均
每
人
所
得
為
六
﹒

一
九
三
萬
元
(
約
合
美
金
一
七
二0
元
)
，
較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增
加
約
三
十
五
倍
。

自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二
十
七
年
間
，
我
國
實
質
經
濟
成
長
率
，
平
均
每
年
達
百
分
之
九
﹒
一
，
為
全
球
長
期
維
持
高
速
成

長
少
數
地
區
之
一
。
@

臼
經
濟
種
定•• 

經
濟
穩
定
為
經
濟
成
長
與
安
定
民
生
的
主
要
前
提
。
為
抑
制
疾
馳
的
通
貨
膨
脹
，
過
阻
劇
烈
的
物
價
上
漲
，
政
府
會
揭
示
「

在
穩
定
中
求
發
展
，
在
發
展
中
求
進
步
」
的
經
建
政
策
，
並
以
彈
性
財
政
、
金
融
政
策
配
合
之
。

歷
年
來
，
政
府
一
方
面•• 

改
革
幣
制
，
嚴
格
執
行
預
算
，
調
節
貨
幣
供
給
量
，
抑
低
國
營
事
業
(
如
國
內
石
油
與
公
共
事
業
)
價
格
等
;
另

一
方
面•• 

大
量
採
購
民
生
重
要
物
質
，
成
立
「
經
濟
部
物
價
會
報
」
'
聯
合
在
關
機
構
共
同
督
導
民
生
必
需
品
之
供
需
與
價
格
，
防
止
人
為
操
縱

壟
斷
市
場
，
務
期
適
度
穩
定
物
價
水
準
'
達
到
在
經
濟
穩
定
中
，
維
持
持
續
成
長
，
在
經
濟
成
長
中
，
調
和
全
民
經
濟
利
益
。

臺
灣
地
區
海
島
，
對
國
際
物
價
波
動
反
映
最
為
敏
銳
。



民
國
四
十
牛
代
，
我
國
物
價
技
動
劇
烈
，
平
均
每
年
上
漲
率
為
百
分
之
十
，
會
迫
使
新
臺
幣
不
斷
貶
值
;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，
國
際
物
價
平
穩

，
國
內
平
均
物
個
每
年
上
漲
率
低
於
百
分
之
五
，
同
時
達
成
穩
定
與
成
長
雙
重
目
標
。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，
國
際
糧
食
短
缺
(
由
於
前
一
年
歉
收
)
，
農
工
原
料
價
格
飛
漲
，
及
同
年
未
季
，
滋
生
第
一
次
國
除
能
源
危
機
，
油
價
倍

漲
，
次
年
，
由
於
輸
入
性
物
價
膨
脹
，
導
致
我
國
物
價
大
幅
按
動
，
但
自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起
，
物
偵
再
度
恢
復
穩
定
。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底
，
第
二

次
能
源
危
機
發
作
，
制
後
國
際
油
際
逐
季
調
升
，
加
以
農
工
原
料
價
格
亦
持
續
上
漲
，
以
致
近
二
年
來
，
我
國
物
值
再
趨
漲
勢
。
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，
也
是
售
及
消
費
者
物
偵
每
年
的
平
均
上
漲
率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八
﹒
二
及
八
。
九
;
過
去
三
十
年
間
，
兩
者
分
別
淌
百
分
之
六

﹒
八
及
七
﹒
一
。
@二

、
農
業
與
工
業
平
衡
發
展

付
農
業
滋
長
•• 

農
業
為
右
，
鐵
生
盔
，
深
受
自
然
因
素
、
所
得
需
求
彈
性
及
技
術
移
植
的
影
醬
，
在
經
濟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農
業
成
長
速
度
較
工

業
為
她
緩
;
農
業
勞
動
生
產
力
較
工
業
小
，
農
民
個
人
所
得
相
對
地
偏
低
，
皆
為
普
遍
正
常
揖
象
。

農
業
與
工
業
平
衡
發
展
，
並
非
意
味
兩
者
資
頓
的
平
均
分
配
或
兩
者
成
長
速
度
與
所
得
水
準
的
相
同
。
但
兩
者
對
於
國
計
民
生
與
社
會
國
家

的
安
定
、
安
全
性
則
是
同
等
重
要
。

臺
灣
光
復
初
期
，
農
工
生
崖
，
極
端
貧
乏
;
為
使
糧
食
自
給
自
足
，
以
安
定
經
濟
社
會
，
政
府
會
揭
示
「
以
農
業
培
養
工
業
，
以
工
業
設
展
農

業
」
的
經
建
故
策
，
決
定
先
奠
定
農
業
基
礎
，
然
後
再
以
其
作
為
發
展
工
業
的
動
力
。

土
地
的
合
理
分
配
為
民
生
主
義
解
決
土
地
問
題
的
理
想
。
政
府
為
積
極
鼓
展
農
業
及
改
善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起
，
先
後
以
「

三
七
五
誠
租
」
、
「
公
地
放
領
」
、
「
耕
者
有
其
田
」
等
三
步
驟
改
革
農
地
，
並
以
興
建
水
利
，
改
良
生
一
庄
技
術
等
配
合
之
。

由
於
農
地
改
革
，
使
個
展
得
以
自
擁
耕
地
，
激
發
其
增
產
意
願
'
提
高
農
產
阱
得
，
黃
現
增
加
生
一
虛
與
社
會
公
道
的
目
的
，
直
接
促
進
農
村

經
濟
繁
榮
;
同
時
，
使
地
主
獲
得
(
耕
者
有
其
田
〉
補
償
費
，
得
以
自
備
資
金
投
資
工
商
企
業
，
實
揭
發
展
民
營
企
業
與
創
造
社
會
財
富
的
目
的

，
間
接
促
進
整
體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
臺
灣
農
業
成
長
，
在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至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期
閉
，
平
均
每
年
均
高
達
百
分
之
五
﹒
一
二
;
迄
第
五
期
「
四
年
經
建
計
畫
」
'
由
於
政

策
收
妓
，
所
帶
動
之
工
商
業
快
速
發
展
，
農
業
成
長
開
始
呈
現
相
對
抽
援
，
但
仍
保
持
平
均
每
年
百
分
之
二
﹒
二
之
持
續
成
長
，
然
農
業
生
崖
在

國
民
經
濟
中
，
所
佔
比
重
則
逐
漸
下
降
，
農
民
所
得
相
對
偏
低
。

政
府
為
促
進
農
工
業
健
全
平
衡
發
展
，
增
進
農
業
生
崖
，
以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，
徹
底
改
善
農
民
生
活
環
境
，
除
繼
續
執
行
既
定
的
各
項
農
業

生
產
改
進
方
案
外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九
月
宜
佈
實
施
「
加
速
農
村
建
設
九
項
重
要
措
施
」
'
以
制
度
之
改
進
及
無
息
武
低
利
貸
款
支
應
配
合
。

口
自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一
月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六
月
，
計
投
入
資
金
約
一
八
九
億
元
，
共
執
行
細
部
計
畫
一
四
三
八
個
，
獲
致
直
接
教
益
約
二
六
億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畫
灣
之
實
現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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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。
@畫

一
崗
農
業
生
一
盔
，
如
以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為
基
期
，
指
數
由
一

O
O
增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二
丸
。
，
尤
以
民
國
凶
十
與
五
十
年
代
期
間
，
農

業
每
年
平
均
成
長
百
分
之
五
，
@
不
僅
充
分
提
供
工
業
發
展
所
需
的
資
金
與
勞
力
，
而
且
由
於
農
村
的
繁
榮
，
擴
大
工
業
區
品
的
市
場
。

。
工
業
發
展.• 

工
業
為
國
家
經
濟
現
代
的
主
要
產
業
部
門
，
因
共
勞
動
邊
際
生
極
力
較
大
，
一
庄
晶
之
需
求
的
所
得
彈
性
亦
大
;
同
時
，
發
展

工
業
能
改
進
農
業
生
崖
技
銜
，
擴
大
農
區
品
市
場
，
提
供
農
村
隱
藏
性
失
業
者
的
就
業
機
會
。

民
生
主
義
力
主
「
發
達
實
業
，
增
加
生
一
監
」
'
促
使
各
區
業
部
門
生
一
屆
「
工
業
化
」
(
機
械
化
、
化
學
化
)
，
提
高
物
質
文
明
，
以
改
善
全

民
經
濟
生
活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代
初
期
，
農
工
生
區
依
復
戰
前
水
車
，
經
情
漸
趨
種
定
，
故
府
遂
決
定
發
展
代
替
進
口
的
輕
工
業
。
首
先
，
利
用
農
業
發
展
所

累
積
的
資
金
，
建
立
農
產
加
工
、
紡
織
、
合
板
、
塑
膠
、
破
璃
、
水
泥
，
簡
單
悅
誠
及
電
器
用
具
等
工
業
。
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，
上
述
，
輯
工
業
逐
漸
成
長
後
，
充
分
發
揮
代
替
進
口
的
作
用
，
進
而
擴
大
為
出
口
工
業
。
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，
積
極
擴
建
「
重
(
磷
械
〉
化
(
石
化
原
料
)
工
業
」
、
「
基
本
設
施
」
等
，
為
邁
向
工
業
化
國
家
奠
基
。

工
業
生
區
指
數
，
由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的
一0
0

，
增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三
八
三
五
，
二
十
七
年
闕
，
平
均
每
年
增
加
百
分
之
一
凶
﹒
五
。

由
於
快
速
經
濟
成
長
，
我
國
崖
業
結
構
，
亦
有
顯
著
改
變
。
農
業
生
崖
佔
國
內
生
自
淨
額
的
比
重
，
由
民
國
包
十
二
年
的
百
分
之
三
八
﹒
三

「
，
下
降
為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百
分
之
一0.
五
;
工
業
生
但
比
重
，
在
同
時
期
，
由
百
分
之
一
七
﹒
七
，
上
升
至
百
分
之
間
六
﹒
一
。

工
業
生
居
佔
整
個
監
業
結
構
比
重
持
續
提
高
之
路
，
工
業
生
屋
內
部
結
構
亦
大
幅
敬
善
;
峰
造
業
佔
工
業
生
虛
比
重
提
高
?
其
中
輯
工
業
(

食
口
開
業
等
)
所
佔
比
重
迅
速
下
攏
，
重
化
工
業
(
電
械
、
電
氣
器
具
及
運
輸
工
具
業
等
)
持
續
上
升
。
工
業
中
製
造
業
部
門
，
其
生
庄
淨
值
佔
整

個
生
一
陸
海
值
比
重
了
在
民
國
凶
十
一
年
時
，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增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。
@

當
前
我
國
正
加
強
精
密
電
子
、
電
鼠
、
機
械
等
技
術
密
集
工
業
與
重
機
械
、
造
船
、
鋼
鐵
、
石
化
等
重
化
工
業
的
發
展
，
以
朗
在
短
鍋
內
使

工
業
順
利
升
段
。

笛
對
外
貿
易
.• 

係
指
本
國
有
關
財
貨
或
運
輸
、
保
險
、
銀
行
等
勢
海
與
其
他
國
家
之
交
易
行
為
及
其
過
程
而
言
。
一
國
從
事
國
際
貿
易
，
能

擴
大
廈
業
部
門
生
庄
規
模
及
範
崗
，
促
進
增
崖
及
改
良
品
質
，
接
致
戚
本
遞
減
利
益
;
爭
取
外
摳
，
引
進
技
術
及
設
備
，
適
區
配
置
資
頓
，
訓
造

就
菜
機
會
，
增
加
國
民
所
得
及
政
府
財
政
妝
入
(
關
稅
)
，
提
高
國
民
生
活
水
準
。

我
國
畫
灣
地
區
屬
海
品
經
濟
，
其
特
徵
為
•. 

幅
員
狹
隘
，
人
口
欄
密
，
瓷
出
缺
乏
，
市
川
崎
有
限
，
以
外
貿
局
導
向
。
亦
郎
我
國
對
外
貿
易
依

存
性
大
'
、
必
頸
擴
大
圈
內
市
場
至
國
際
市
場
，
維
持
對
外
貿
易
的
成
長
，
始
克
促
成
我
經
濟
的
快
速
，
誰
展
。

政
府
有
鑑
於
快
速
而
持
續
成
長
的
對
外
貿
易
，
為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的
原
動
力
，
會
揭
示
「
以
貿
易
促
進
(
經
出
〉
成
長
，
以
成
長
拓
展
貿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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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的
經
建
政
策
。

民
國
凶
十
二
年
，
我
國
進
出
口
貿
易
總
額
約
，
用
三
億
美
元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增
至
三

O
九
億
美
元
，
二
十
七
年
間
增
加
約
一
O
O
倍
。

由
於
輸
出
持
續
成
長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間
，
對
外
貿
易
均
為
出
超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與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由
於
國
際
能
源

危
機
及
初
般
原
料
世
格
上
漲
，
我
國
對
外
貿
易
乃
陷
於
入
超d
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以
來
，
國
際
景
氣
逐
漸
恢
復
，
我
國
輸
出
大
量
增
加
，
貿
易
量
里
混
大
幅
出
趟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出
起
這
三
于
三
億
美
元
。

經
濟
成
長
與
貿
易
擴
張
關
係
密
切
。
過
去
三
十
年
崗
，
台
灣
地
區
長
質
出
口
貿
易
的
平
均
增
加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五
﹒
六
，
進
口
增
加
一
半
為
百

分
之
三
二
﹒
六
。

我
國
輸
出
入
貨
品
結
構•• 

自
民
國
凶
十
二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輸
出
工
業
佳
品
佔
純
輸
出
祖
由
百
分
之
八
增
至
百
分
之
九
了
，
輸
入
則
，
始

終
以
農
工
原
料
及
資
本
設
備
佔
﹒
輸
入
鮑
值
的
高
比
率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我
國
輸
出
的
工
業
庄
品
，
以
紡
織
品
輸
出
達
三
九
億
美
元
佔
第
一
位
，
共
他
主
要
輸
出
口
叩
依
次
持
電
子
、
電
器
與
電
機
、

金
屬
製
品
、
塑
膠
及
其
發
品
，
木
材
裂
品
及
傢
俱
、
運
輸
工
具
及
基
本
金
屬
等
;
輸
入
划
以
原
油
進
口
達
卅
二
二
億
美
元
佔
第
一
位
，
共
次
晶
宮

子
與
一
福
氣
響
材
，
磯
械
與
工
具
、
基
本
金
屬
、
化
學
品
、
運
輸
工
具
、
黃
豆
及
玉
米
等
。

三
、
公
民
營
企
業
合
理
分
工

八
鬥
公
營
事
業
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，
在
說
展
經
濟
的
過
程
中
，
公
營
與
民
營
企
業
同
時
進
行
，
但
以
政
府
投
資
(
國
營
事
業
)
領
導
國
家
的
經

濟
發
展
，
不
以
國
營
事
業
壓
抑
民
營
企
業
，
俾
「
使
一
國
經
濟
放
達
均
衡
而
迅
速
」
。

在
臺
灣
地
區
，
政
府
遵
奉
民
生
主
義
「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」
原
則
經
營
以
下
事
業•. 

l

關
鍵
事
業
•• 

如
能
頓
工
業
之
臺
電
、
中
油
公
司
，
農
胞
工
業
之
臺
糖
、
臺
肥
公
司
，
金
嵐
工
業
之
臺
鋁
、
中
鋼
、
臺
崎
金
屬
礦
業
公
司
，

重
議
工
業
之
臺
機
、
中
船
、
中
華
工
程
公
司
，
化
學
工
業
之
一
臺
喊
、
中
磷
、
中
國
石
化
、
中
-
一
一
暈
化
工
公
司
等
，
皆
隸
屬
經
濟
部
，
從
事
於
重
要
資

源
的
生
崖
與
掌
握
，
並
致
力
於
支
持
經
濟
穩
定
，
推
動
科
技
發
展
與
支
持
民
營
企
業
及
國
防
工
業
等
。

Z

公
用
事
業•• 

如
電
力
、
自
來
水
、
鐵
公
路
、
港
埠
、
機
場
及
郵
謗
、
電
訊
等
，
其
所
需
投
資
金
額
大
1

建
設
時
崗
一
長
，
投
資
報
酬
平
低
，

安
局
私
人
能
力
所
不
能
舉
辦
或
民
間
不
願
投
資
，
故
由
政
府
經
營
之
。

公
共
事
業
，
可
造
成
直
接
投
資
的
外
部
經
濟
、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，
創
造
有
利
投
資
環
境
，
刺
激
民
間
投
資
活
動
。

1

國
防
工
業•• 

國
防
工
業
廣
泛
說
指
一
切
製
造
業
與
礦
業
，
狹
義
指
凡
能
依
國
軍
需
求
而
生
區
之
事
業
。
政
府
以
「
自
製
武
器
裝
備
，
溺
立

建
軍
」
為
國
軍
後
動
之
長
期
政
策
。
國
防
工
業
以
武
器
裝
備
研
究
與
發
展
為
中
心
，
其
製
造
基
礎
建
立
在
重
化
工
業
之
上
，
以
國
營
馮
主
，
但
國

防
工
業
所
需
之
技
術
之
建
立
與
引
進
，
則
搞
改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之
責
任
。

、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
h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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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大
學
報
第
二
十
六
期
六

政
府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間
，
先
後
完
成
「
十
項
重
要
建
設
」
，
其
中
四
項
措
能
游
及
重
化
工
業
，
六
項
為
交
通
建
設
，
即

著
重
在
改
善
工
業
生
庄
與
貿
易
結
構
，
以
突
破
經
濟
滯
礙
的
瓶
頸
，
並
為
促
進
高
度
經
濟
汝
展
奠
基
。

公
營
事
業
關
係
國
家
整
體
經
濟
發
展
，
政
府
為
擴
充
其
設
備
，
配
合
其
需
求
，
每
年
皆
予
以
適
當
投
資
;
然
故
府
及
公
營
事
業
在
投
資
總
額

中
所
佔
比
率
，
則
由
民
國
凶
十
二
年
的
百
分
之
間
十
三
降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。

臼
民
營
企
業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「
閣
制
私
人
資
本
」
'
由
政
府
調
節
管
制
私
人
資
本
所
有
權
的
集
中
，
以
預
防
某
操
縱
國
計
民
生
為
原
則
;

但
不
反
對
以
賺
取
利
浦
為
目
的
的
民
營
企
業
，
不
限
制
私
人
資
本
的
累
，
面
與
其
經
營
權
的
行
使
。

民
生
主
義
「
允
許
並
保
護
民
營
企
業
」
'
主
張
改
良
紊
亂
幣
制
，
毆
止
不
良
稅
制
，
排
除
無
能
官
吏
障
礙
，
輔
以
便
利
的
交
通
，
並
由
國
家

獎
勵
及
法
律
保
護
較
國
家
經
營
持
適
宜
的
民
營
企
業
，
俾
公
民
營
企
業
共
同
負
責
供
給
全
民
民
生
必
需
品
，
以
滿
足
並
保
障
全
民
基
本
生
活
需
求

的
便
利
與
充
裕
。

1

民
國
凶
十
一
年
以
前
，
至
少
情
尚
無
大
型
民
營
企
業
存
在
，
至
民
國
凶
十
二
年
，
政
府
時
其
施
「
耕
者
有
其
田
」
政
策
，
組
合
有
位
征
收
地
主

土
地
，
開
放
公
營
臺
泥
、
臺
紙
、
工
礦
、
農
林
公
司
民
營
，
兩
筆
凡
愕
地
區
民
營
企
業
之
發
制
，
足
證
鼠
營
企
業
奠
基
於
「
土
地
改
革
」
。

歷
年
來
，
故
府
採
取
各
種
措
施
，
改
善
投
資
環
境
以
扶
植
民
營
中
小
企
業
及
大
型
企
業
之
健
全
按
辰
，
為
一
堂
中
膺
地
區
工
商
業
成
長
快
速
的
主

因
。

民
間
投
資
在
投
資
總
額
中
所
佔
的
比
一
竿
，
鼠
國
四
十
二
年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增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九
。

自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二
十
七
年
悶
，
民
營
工
業
生
庄
每
年
地
加
約
百
分
之
一
七
﹒
六
，
公
營
王
業
生
屆
增
加
約
百
分
之

一
0
.

五
;
由
於
民
營
工
業
成
長
比
較
迅
速
，
因
此
，
民
營
工
業
佔
工
業
總
生
區
的
比
唔
，
在
同
時
期
內
，
由
百
分
之
山
十
三
，
提
高
至
百
分
之

八
十
一
，
而
公
營
工
業
生
庄
所
佔
比
率
，
則
自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，
降
至
百
分
之
十
九
，
鼠
營
企
業
已
成
為
工
業
的
主
幹
。
@

貳
、
台
由
競
爭
的
小
的
平
社
會
之
實
現

一
、
教
育
與
城
訓
織
會
普
及

付
教
育
普
及
;
三
民
主
義
肯
定
人
類
天
生
具
有
不
同
的
稟
狀
，
反
對
抑
制
才
能
的
齊
頭
(
尸
〉
平
等
，
主
張
透
過
敬
育
與
城
訓
磁
會
(
「
敢

養
有
道
」
)
，
使
全
民
皆
能
「
人
盡
某
才
」
'
充
分
發
揮
各
人
所
長
。

「
數
育
」
的
基
本
劫
能
在
培
養
人
才
與
附
治
人
格
。
普
及
教
育
，
延
長
國
民
義
溺
教
育
年
限
，
為
提
高
國
民
素
質
，
養
成
人
力
資
涼
載
有
殼

的
途
徑
。

故
府
為
使
教
育
符
合
國
家
建
設
需
求
，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屆

-
4年起
，
延
長
「
國
民
基
本
教
育
」
為
九
年
;
增
加
城
教
比
重
，
推
行
「
趙
教
合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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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加
強
高
等
設
育
。
並
將
黃
施
「
延
長
以
叫
業
教
育
為
主
的
國
民
放
育
」
以
為
銜
接
，
使
國
中
畢
業
生
可
循
高
中
、
高
械
、
工
辱
、
高
職
補
校

及
空
中
補
校
五
種
途
徑
進
修
，
以
期
教
育
與
實
用
配
合
，
儲
備
國
家
建
設
人
才
，
配
合
經
泊
發
展
的
長
期
自
糕
。

我
國
騙
行
敬
育
制
度
分
為
學
前
、
國
民
、
中
等
及
高
等
敬
育
四
個
階
段
;
學
生
入
學
無
人
為
因
素
(
性
別
、
地
域
、
宗
敬
、
家
庭
背
景
等
)

限
制
，
一
口
向
中
及
大
專
入
學
，
得
分
別
通
過
「
入
學
考
試
」
'
各
校
依
次
品
優
錄
取
。
國
小
與
國
中
及
一
圳
福
生
皆
免
繳
學
雜
費
，
高
中
以
上
則
採
「

低
學
費
」
制
度
，
向
持
辦
坦
克
思
「
助
學
貸
款
」
'
協
助
在
校
學
生
完
成
學
業
;
政
府
保
障
國
民
「
受
敬
權
」
的
城
會
均
等
，
俾
個
別
說
揮
其
真

賊
。

政
府
為
擴
展
敬
育
，
每
年
大
幅
增
加
敬
育
投
資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會
計
年
度
，
敬
育
經
費
達
四
七
O
餘
億
元
，
較
民
國
五
十
九
會
計
年
度
增
加

約
十
倍
，
佔
政
府
總
經
費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五
﹒
一
。
@

迄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止
，
各
級
學
校
組
敏
為
凶
九
五
。
所
，
其
中
合
大
專
院
校
一O
二
所
;
另
有
出
究
昕
一
九
二
所
。
各
級
學
校
在
授
學
生
總

人
敏
約
為
四
五
七
萬
餘
人
，
其
中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約
佔
三
二
﹒
四
萬
餘
人
，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五O
四
九
人
，
博
士
提
研
究
生
五
六
一
人
，
較
民
國

三
十
九
年
的
四
所
大
學
、
三
所
喜
跤
，
共
有
學
生
六
六
六
五
人
，
三
個
制
究
所
@
'
顯
示
敬
育
質
量
並
重
。

已
城
訓
廣
佈•• 

械
業
訓
線
的
目
的
'
，
在
培
養
國
民
謀
生
技
能
，
以
彌
補
其
因
早
年
失
學
或
接
受
普
通
學
校
一
般
教
育
，
缺
乏
專
業
技
能
，
所

導
致
的
就
業
困
難
;
並
充
分
供
姆
國
家
經
泊
建
設
的
專
才
。

政
府
為
提
供
青
年
接
受
職
業
技
能
訓
練
成
會
;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(
後
詳
)
曾
先
後
與
臺
一
甸
、
臺
糖
等
國
營
事
業
，
裕
陸
、
動
益
等

民
營
企
業
，
臺
灣
帥
大
工
教
系
及
畫
中
、
臺
南
、
高
雄
各
高
等
職
校
等
敏
育
機
構
，
舉
辦
各
類
科
騙
訓
，
接
受
訓
練
者
，
大
半
為
高
中
程
度
青
年
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，
青
輔
會
為
提
高
職
訓
素
質
，
統
一
城
訓
祺
準
'
自
行
成
立
「
第
一
青
年
職
訓
中
心
」
'
與
裕
陸
汽
車
公
司
合
作
培
訓
汽
車

修
護
、
扳
金
、
鐵
工
等
人
才
;
關
後
，
該
中
心
還
建
於
挑
園
埔
心
，
針
對
社
會
需
求
，
分
別
開
設
機
工
、
電
工
、
板
金
工
、
汽
車
修
護
、
冷
凍
空

調
、
機
械
製
圈
，
製
鞋
等
二
十
餘
類
科
，
對
役
最
高
中
青
年
施
以
為
期
半
年
職
訓
，
以
充
實
其
技
能
。

青
輔
會
為
輔
導
大
專
文
法
科
系
畢
業
青
年
，
接
受
工
商
專
業
知
識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辦
理
「
企
業
管
理
人
才
訓
練
班
」
'
施
以
為
期
三

個
月
之
訓
練
，
重
諷
，
質
務
敬
學ρ

為
提
高
退
除
役
官
兵
之
就
業
技
能
，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自
民
屆
四
十
式
年
起
，
「
首
先
後
舉
辦
各
類
科
訓
練
班
約
五

O
O
班

次
，
共
招
訓
學
員
約
三
萬
人
。
@

)
政
府
為
推
展
騙
訓
，
會
公
布
實
施
「
職
訓
金
條
例
」
'
並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成
立
「
全
國
城
訓
金
監
理
委
員
會
」
'
由
各
事
業
機
構
提
繳
臘

月μ

訓
金
，
辦
理
各
種
職
訓
。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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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提
高
技
術
工
人
技
術
水
準
'
改
進
生
產
品
質
，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，
故
府
公
佈
「
技
術
士
技
能
檢
定
及
發
證
辦
法
」
'
制
訂
各
職
種
技
術
撿

定
規
範
，
接
以
實
施
各
職
種
技
能
檢
定
，
並
責
成
國
營
事
業
單
位
，
優
先
晉
用
轉
穢
合
格
人
員
，
內
政
部
並
將
增
設
「
職
業
訓
練
局
」
'
以
統
責

辦
理
職
創
業
務
，
提
供
全
民
更
多
、
更
完
善
的
職
制
機
會
。

二
、
就
業
與
創
業
機
會
均
等

八
付
就
業
服
務
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在
均
等
的
職
會
下
、
同
一
平
等
基
礎
上
全
民
皆
能
享
有
企
業
、
就
業
與
消
費
等
經
濟
自
由
。

國
民
普
遍
獲
得
就
業
機
會
，
以
發
揮
其
所
長
，
貢
獻
其
所
能
，
並
以
工
作
報
酬
改
善
家
庭
生
活
，
為
奠
定
社
會
和
諧
的
丕
墓
。

敢
府
於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，
設
立
「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」
'
負
責
策
畫
圈
中
畢
業
生
就
業
，
督
導
及
協
助
大
事
及
高
職
就
業
輔
導
單
位

輔
導
其
畢
業
生
就
業
，
及
專
負
大
專
以
上
畢
業
青
年
(
含
海
外
學
人
及
留
學
生
崗
國
服
梅
)
之
就
業
服
務
與
工
作
機
會
之
關
拓
。

大
專
畢
業
青
年
→
叫
隨
時
向
該
會
登
記
求
職
，
該
會
除
個
別
推
介
就
業
外
，
並
經
常
接
受
公
民
營
企
業
機
構
姜
託
'
公
閱
舉
辦
就
業
甄
選
，
且

提
供
「
創
業
與
就
業
」
週
河
及
「
青
年
就
業
通
報
」
雙
月
刊
，
綜
合
報
導
與
分
析
人
力
市
場
需
求
，
促
進
工
商
企
業
與
求
職
青
年
在
公
平
供
需
關

肇
P
'

雙
方
迅
速
獲
致
適
當
人
選
與
工
作
。

地
方
政
府
則
由
所
屬
社
會
屁
局
，
負
責
國
民
之
就
業
服
弱
工
作
;
臺
灣
省
政
府
分
別
在
基
陸
、
一
一
盤
北
、
一
囊
中
、
畫
南
、
高
雄
等
地
區
各
設
有

「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」
一
一
阱
，
並
在
主
要
工
業
地
區
設
有
「
就
業
輔
導
站
」
共
三
十
二
個
;
蓋
北
市
設
有
「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處
」
'
分
設
「
就

業
服
務
站
」
八
個
;
高
雄
市
設
有
「
輔
導
所
」
一
個
，
「
就
業
服
務
站
」
二
個
;
免
贊
為
勞
僱
雙
方
提
供
求
職
求
才
服
務
，
調
節
就
業
市
場
供
禱

。
各
就
業
輔
導
械
構
主
要
工
作
;
包
括
職
業
介
紹
、
指
導
，
就
業
市
場
資
料
之
搜
集
、
設
布
，
專
技
人
力
調
查
等
，
悶
悶
凶
六
十
八
年
總
計
安
置
就

業
人
數
達
十
萬
人
。

退
隊
役
官
兵
就
業
服
務
工
作
，
仍
由
退
輔
會
負
責
，
該
會
設
有
生
產
事
業
機
構
凶
十
四
…
阱
，
自
悶
悶
國
四
十
一
年
，
該
會
成
立
迄
今
，
先
後
安

置
約
十
八
萬
人
就
業
。

高
考
、
普
考
為
國
家
「
即
考
即
用
」
的
論
才
考
試
。
故
府
每
年
舉
辦
高
普
考
及
各
碩
特
種
考
試
，
在
同
一
錄
取
攘
準
之
上
，
以
公
平
競
爭
原

則
，
拔
摺
優
秀
人
才
'
，
參
與
政
府
工
作
，
充
質
政
府
為
民
服
一
海
劫
能
。

根
攘
考
試
院
考
追
部
，
唐
部
長
振
楚
報
告
稱
:
宙
間
普
考
試
，
報
考
及
錄
取
人
獻
，
分
別
由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的
二
千
餘
人
攻
陷
區
餘
入
，
增
至
民

國
六
十
九
年
的
七
萬
餘
人
及
五
千
餘
人
;
同
年
，
該
部
會
舉
辦
四
十
三
種
次
考
試
，
報
考
入
敏
超
過
三
十
萬
人
。
足
證
政
府
所
舉
辦
的
考
試
制
度

，
在
公
閱
、
公
平
、
公
正
原
則
下
，
考
選
各
種
人
才
蔚
為
國
用
，
深
受
全
民
僧
，
戚
。

歷
年
來
，
該
部
所
舉
辦
牟
話
鋼
考
試
及
格
給
人
顱
，
累
計
約
達
五
十
三
萬
人
，
除
一
辱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散
佈
於
社
會
各
階
層
、
各
行
業
外
，

其
在
政
府
行
政
機
構
服
弱
者
，
仿
全
部
公
務
員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以
上
，
且
該
積
比
例
的
成
長
率
，
正
逐
年
增
加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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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合
以
上
輔
導
青
年
、
一
般
國
民
、
退
除
役
官
兵
等
就
業
措
施
與
機
會
的
增
加
配
合
，
使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六
月
的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，
提
高
至

百
分
之
五
八
﹒
三
，
就
業
人
口
約
達
六
三
七
﹒
五
萬
人
，
失
業
率
則
抑
低
至
百
分
之
一
﹒
一
三
，
可
稱
已
達
充
分
就
業
的
要
求
。

。
創
業
服
務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承
認
「
私
有
財
產
」
制
度
的
存
在
。
私
產
權
諒
自
個
人
經
由
生
產
、
交
換
、
贈
與
或
繼
承
等
行
為
所
獲
致
，
並
具

控
制
、
使
用
或
區
置
的
權
利
。
是
以
，
全
民
皆
有
權
悉
依
個
人
的
志
趣
與
理
想
、
能
力
(
專
長
)
與
財
力
等
，
創
辦
事
業
，
亦
即
民
生
主
義
容
許

個
人
的
創
業
自
由
。

政
府
為
鼓
勵
國
民
創
業
，
'
積
極
方
面
:
閱
創
投
資
環
境
，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頒
布
「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」
.• 

滅
免
稅
捐
，
優
先
提
供
公
有
土
地
為

工
業
用
地
，
公
營
事
業
配
合
投
資
成
參
與
共
同
經
營
，
以
獎
勵
生
產
財
貨
及
提
供
勞
弱
之
生
產
事
業
;
消
極
方
面

•• 

則
以
金
融
機
構
融
資
協
助
創

業
國
民
疏
解
資
金
的
困
境
。

政
府
為
促
使
青
年
的
事
業
與
國
家
的
經
建
相
結
合
，
並
扶
植
青
年
開
拓
事
業
，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，
青
輔
會
酋
在
「
中
美
經
社
蓮
金
」
項
下
，

籌
集
「
青
年
創
業
貸
款
基
金
」
'
迄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九
月
，
已
有
約
二
四
O
O
位
青
年
獲
得
貸
款
，
全
年
生
產
組
額
達
七
十
餘
億
元
，
增
加
就
業

機
會
二
﹒
四
萬
人
。
@

凡
年
滿
二
十
歲
，
四
十
歲
以
下
，
不
論
性
別
，
高
中
(
職
)
以
上
學
校
畢
業
青
年
，
每
人
可
以
信
用
貸
款
三
十
萬
元
，
抵
押
貸
款
四
十
萬
元

，
可
七
λ
聯
貸
，
最
高
金
額
達
四
九
0
萬
元
。

為
青
年
開
關
理
想
的
創
業
園
地
，
青
輔
會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，
在
桃
園
埔
心
設
置
「
桃
園
幼
獅
工
業
區
」
'
佔
地
六
十
一
公
頃
;
民
國
六
十
七

年
，
在
臺
中
大
甲
成
立
「
畫
中
幼
獅
工
業
區
」
'
佔
地
一
二
九
公
頃
;
不
日
，
並
將
籌
闢
南
部
「
幼
獅
工
業
區
」
。

「
幼
獅
工
業
區
」
提
供
創
業
青
年
茵
需
之
廠
房
用
地
，
並
給
予
購
地
、
設
，
臘
、
購
買
機
器
設
備
等
貸
款
的
各
種
優
惠
，
區
內
各
項
公
共
設
施

，
話
如
道
路
、
用
水
、
用
電
、
郵
電
、
勞
工
醫
療
及
宿
舍
、
潑
水
處
理
、
服
務
中
心
等
皆
經
專
家
悉
心
規
畫
，
修
繕
完
備
。

青
輔
會
為
鼓
勵
青
年
從
事
農
業
創
業
，
成
立
有
北
部
(
新
竹
縣
新
埔
鄉
)
及
中
部
「
青
年
酪
農
村
」
'
宜
蘭
有
創
業
「
青
年
農
牧
區
」
'
青

年
農
機
代
耕
歐
等
。
此
外
，
該
會
為
增
進
創
業
青
年
經
營
管
理
事
業
知
能
，
曾
舉
辦
「
研
習
班
」
'
並
協
助
其
組
成
「
青
年
創
業
協
會
」
。

創
業
青
年
於
提
出
創
業
計
畫
時
，
由
青
輔
會
約
聘
各
有
關
行
業
學
者
專
家
予
以
審
查
，
提
供
必
要
之
修
正
意
見
及
參
考
建
議
;
世
於
其
所
創

事
業
開
始
營
運
後
，
邀
集
企
業
管
理
、
品
質
管
制
，
市
場
分
析
、
會
計
財
務
等
方
面
學
者
專
家
，
提
供
技
術
顧
問
服
務
。

三
、
稅
制
與
稅
務
公
平
有
數

付
稅
制
公
平•• 

健
全
的
賦
稅
制
度
，
兼
顧
充
裕
政
府
財
政
收
入
，
適
應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，
符
合
社
會
正
義
(
公
平
〉
等
原
則
。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課
徵
直
接
蹺
，
節
制
(
私
人
)
資
本
所
有
權
的
累
積
，
以
預
防
社
會
財
富
集
中
於
少
數
人
」
戚
家
族
控
制
，
並
用
以
壟
斷
市
場

，
妨
礙
國
計
民
生
。
是
以
，
政
府
設
定
不
同
稅
率
，
按
國
民
的
負
稅
能
力
，
就
其
所
得
與
財
產
，
實
質
累
進
課
稅
，
正
足
以
發
揮
調
節
所
得
與
財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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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重
分
配
的
功
能
。

我
國
稅
制
一
向
以
對
商
品
及
商
口
悶
在
銷
售
過
程
中
課
稅
的
間
接
稅
為
重
心
，
直
接
稅
比
重
偏
低
。
以
間
接
稅
為
主
的
賦
稅
結
構
(
指
直
接
與

間
接
稅
收
佔
總
稅
收
的
比
重
)
，
稅
制
缺
乏
彈
性
，
且
使
所
得
高
及
財
產
多
的
國
民
稅
負
相
對
較
輕
，
致
稅
負
有
失
公
平
。
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，
我
國
各
級
政
府
總
稅
收
(
含
公
賣
收
益
)
為
三
六
六
﹒
六
億
元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增
為
二
二

O
五
﹒
三
億
元
?
增
達
五

倍
。
十
年
間
，
由
於
政
府
致
力
改
進
稅
制
結
構
，
加
強
所
得
稅
稽
徵
'
致
使
直
接
稅
佔
總
稅
收
之
比
重
，
逐
年
上
升
中

c
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，
直
接

稅
伯
總
稅
收
百
文
之
二
三
。
六
，
其
中
所
得
稅
佔
百
分
之
九
﹒
四
，
財
產
稅
佔
百
分
之
一
四
﹒
二
;
迄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直
接
稅
增
至
百
分
之
三

一
一
﹒
一
其
中
所
得
稅
估
百
分
之
二
〈
﹒
二
，
財
產
稅
佔
百
分
之
一
五
﹒
九
。

近
十
年
來
，
我
國
主
要
稅
收
成
長
趨
勢
，
以
直
接
稅
中
所
得
稅
成
長
最
速
，
增
達
一
0
.
四
倍
，
共
次
為
財
產
稅
中
之
土
地
稅
，
增
達
七
﹒

九
倍
;
間
接
稅
中
的
關
稅
成
長
約
六
﹒
三
倍
，
謀
徵
金
額
大
幅
成
長
，
但
在
整
個
賦
稅
結
構
的
比
重
增
加
甚
微
1
顯
示
我
賦
稅
結
構
已
邁
向
以
直

接
稅
為
重
心
的
「
量
能
課
稅
」
目
標
。
@

臼
稅
務
革
新•• 

直
接
稅
的
課
徵
s

為
民
生
主
義
「
節
制
資
本
」
中
最
重
要
、
最
佳
方
法
;
雖
尤
為
較
合
理
的
稅
制
，
惟
其
有
放
推
行
，
胥
屆

優
良
的
稽
徵
技
術
與
誠
實
的
納
說
風
氣
的
配
合
。

政
府
為
謀
求
改
善
稅
誨
，
會
採
取
以
下
措
施•• 

ω
改
進
說
諸
行
政
•• 

除
致
力
於
改
進
遍
關
、
退
稅
、
查
緝
等
海
關
關
兢
業
務
外
，
政
府
為
處
理
各
類
財
稅
資
料
，
提
高
稅
務
行
政
教
率
與
掌
握

運
用
資
料
檔
案
，
建
立
親
說
稽
徵
制
度
，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成
立
「
財
稅
資
料
處
理
及
考
核
中
心
」
;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，
該
中
心
設
置
稽
核
組
，

推
行
稅
務
稽
核
制
度
，
因
成
教
斐
然
，
為
擴
大
其
功
能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分
別
在
臺
海
省
、
臺
北
市
增
設
地
區
稽
核
組
，
迄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
四
月
底
，
該
中
心
計
處
理
稽
核
查
結
案
件
五
七
九
五
件
，
補
混
案
件
三
四
七

O
件
，
補
徵
三
五
。
一
四
億
元
，
罰
鍍
總
額
達J上
﹒
七
六
億
元
。

@ 
ω
修
正
稅
務
法
A
w
-
-政府
為
配
合
經
濟
發
展
，
滅
輕
國
民
稅
負
，
適
應
社
會
環
境
變
遷
，
達
到
財
富
均
平
化
之
目
標
，
對
稅
制
、
說
法
與
稅
務

規
章
，
經
常
研
究
修
正
。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度
，
財
政
部
會
修
正
公
佈
主
要
稅
務
法
規
有•• 

「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」
、
「
所
得
稅
法
」
、
「
稅
捐
稽
徵
法
」
、
「
關
稅
法
」

、
「
海
關
進
口
稅
則
」
'
及
修
正
「
營
業
稅
法
」
、
「
鐘
席
及
娛
樂
稅
法
」
、
「
土
地
稅
法
」
、
「
使
用
牌
照
稅
法
」
等
稅
法
。
修
正
規
章
部
份

有
:
可
所
得
稅
法
」
、
「
關
稅
法
」
等
施
行
細
則
，
「
土
地
賦
稅
滅
免
」
、
「
印
花
就
檢
查
」
等
規
則
。

ω
端
正
稅
務
風
氣•• 

政
府
為
提
高
關
稅
人
員
素
質
，
財
政
部
設
置
有
「
財
稅
人
員
訓
練
班
」
'
對
考
過
錄
取
之
新
進
關
弱
、
稅
務
人
員
，
施
以

為
期
一
年
之
講
習
。
該
部
賦
稅
署
專
負
辦
理
關
稅
及
內
地
稅
監
察
工
作
，
派
有
監
窮
人
員
駐
留
各
主
要
關
稅
單
位
，
以
維
護
關
稅
人
員
風
紀
，
促



進
行
政
革
新
。

ω
強
化
使
民
措
施•• 

為
便
利
綜
合
所
得
稅
之
申
報
及
退
稅
，
除
實
施
先
申
報
先
退
稅
及
利
用
支
票
繳
稅
，
鼓
勵
納
稅
義
說
人
提
前
申
報
外
，
對

退
稅
案
件
，
逐
步
探
兩
「
退
稅
憑
單
」
付
款
方
式
，
並
擴
大
探
用
直
接
劃
撥
方
式
，
便
利
納
稅
人
，
俾
提
高
國
民
納
稅
意
顧
。

簡
化
遺
產
稅
、
贈
與
稅
免
稅
案
件
之
查
核
程
序
，
加
速
集
件
之
處
理
，
並
集
中
人
力
加
強
組
額
遺
產
案
件
之
查
徵
'
防
止
逃
漏
稅
之
發
生
。

丞
、
安
定
富
足
的
和
諧
社
會
之
實
現

一
、
都
市
與
鄉
村
建
設
並
重

付
都
市
建
設
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對
於
都
市
建
設
，
主
張
加
強
其
已
具
備
的
公
共
事
業
及
公
共
衛
生
設
備
與
服
站
等
，
並
應
對
於
市
民
的
工
作
與
居

住
環
境
，
如
住
宅
的
寬
舒
，
家
庭
空
間
的
享
有
等
加
以
規
割
。
尤
其
重
要
者
，
都
市
應
按
人
口
比
例
•• 

闖
關
公
園
、
培
植
樹
木
，
使
都
市
有
園
林

景
色
，
田
園
風
味
;
建
設
公
共
體
育
場
、
遊
樂
場
，
以
適
應
都
市
居
民
的
健
康
與
娛
樂
。

臺
灣
各
地
區
的
經
濟
發
展
不
一
，
導
致
區
域
闊
的
人
口
差
距
懸
殊
，
人
口
分
佈
不
均
，
多
向
南
北
部
集
中
，
且
農
村
人
口
大
量
移
住
都
市
。

民
國
五
十
年
，
臺
灣
地
區
都
市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五
一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，
增
加
至
百
分
之
六
六
﹒
三
，
每
年
平
均
成
長
率
達
百
分

，
之
叫
.
.
五
，
造
成
都
市
人
口
過
度
膨
脹
，
致
使
都
市
面
臨
空
氣
污
染
、
環
境
一
也
化
、
住
宅
不
足
、
交
通
擁
塞
等
問
題
。

民
生
主
義
土
地
政
策
有
雙
重
意
義
，
積
極
方
面
•• 

在
促
使
「
地
盡
其
利
」
|
對
土
地
資
源
作
整
體
規
副
利
用
，
以
配
合
國
家
經
濟
建
設
的
需

求
;
消
極
方
面
•• 

在
謀
求
「
地
利
共
享
」
|
對
因
社
會
改
良
與
工
商
業
進
步
而
增
值
之
地
利
，
歸
全
民
所
共
享
。

為
促
進
臺
灣
地
區
有
限
之
土
地
資
源
，
作
適
當
之
使
用
，
以
發
揮
最
大
經
濟
放
益
，
歷
年
來
，
政
府
採
取
話
如
•• 

「
綜
合
開
發
計
量
」
、
「

區
域
計
董
」
、
「
都
市
計
畫
」
、
「
土
地
重
量
」
及
加
強
踐
置
地
利
用
等
措
施
仇
妥
善
規
畫
都
市
與
鄉
村
建
設
。

為
緩
和
都
市
人
口
過
度
集
中
，
提
供
良
好
的
工
作
與
居
住
環
讀
，
政
府
依
接
區
域
計
畫
，
←
選
擇
林
口
、
南
抉
、
臺
中
港
、
大
坪
頂
、
澄
清
湖

五
處
開
發
為
新
市
鎮
，
並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，
與
廣
建
國
民
住
宅
，
同
列
為
「
十
二
項
建
設
」
之
一
。

對
於
都
市
廢
置
空
地
，
政
府
則
依
都
市
發
展
趨
勢
，
分
別
副
定
地
區
，
通
知
所
有
權
人
限
期
建
築
使
用
，
逾
財
不
使
用
者
，
加
徵
空
地
稅
，

或
照
揖
收
買
，
以
盡
地
利
。

口
鄉
村
建
設•• 

民
生
主
義
對
於
鄉
村
建
設
，
主
張
加
強
公
共
交
、
通
、
電
燈
等
公
共
事
業
設
備
，
使
鄉
村
居
民
能
享
受
其
便
利
。
市
鄉
建
設
計

畫
應
以
「
城
市
鄉
村
化
，
鄉
村
都
市
化
」
為
原
則
，
俾
政
府
提
供
全
民
較
好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創
造
有
利
的
工
作
條
件
。

川
←
臺
灣
地
區
，
早
期
市
鄉
間
生
活
環
境
差
距
不
大
，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經
濟
、
社
會
發
展
迅
速
，
鄉
鎮
市
基
層
之
環
境
與
居
民
之
生
活
情
況
，
均

口
已
有
所
變
遷
，
差
距
擴
大
。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車
灣
之
實
現



師
大
學
報
第
二
十
六
期

幻
為
協
助
鄉
村
種
設
及
低
收
入
國
民
，
改
善
其
居
住
與
工
作
環
錯
，
故
府
會
採
取
以
下
措
施

.• 

υ
ω

推
行
「
社
區
議
展
」
計
資•• 

為
消
誠
貧
屁
及
消
除
髒
亂
，
改
善
鄉
村
居
民
環
攪
衛
生
與
生
活
方
式
，
促
其
生
活
趨
於
安
定
祥
盈
景
，
鑫
灣

省
政
府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，
正
式
推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計
盞
，
以
自
然
形
勢
及
居
民
，
生
活
之
共
同
需
要
一
輩
分
社
區
，
結
合
居
民
及
社
會
各
方
面
力

量
，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措
施
及
經
實
補
助
。
每
一
社
區
建
設
經
費
約
需
二
七
0
萬
元
，
由
省
政
府
補
助
一
0
0
萬
元
，
縣
市
與
鄉
鎮
補
助
七
六
萬
元

，
社
區
居
民
負
擔
九
四
萬
元
。
@
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在
該
計
畫
一
執
行
下
，
已
完
成
三
六
三
九
個
社
區
，
尚
有
四
七

0
個
社
區
業
已
規
查
，
預
計
民
國
七
十
年
度
全
部
完
成
。

ω
推
行
「
基
層
建
設
」
方
案•• 

為
使
童
灣
各
地
皆
能
均
衡
發
展
，
中
央
政
府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元
月
起
，
在
臺
灣
地
區
，
全
面
推
行
地
方
「

基
層
建
設
」
'
預
定
分
兩
年
完
成
，
總
經
寅
預
算
三
五
一
億
元
，
其
工
作
內
容
包
括•. 

整
修
村
里
道
路
，
橋
棵
及
排
水
溝
渠
，
普
及
偏
遴
村
旦
自

來
水
及
電
燈
供
應
，
普
遍
裝
設
路
燈
及
公
用
電
話
，
充
實
偏
遠
地
區
醫
續
保
健
設
施
，
修
建
體
育
揚
及
民
眾
活
動
中
心
，
興
建
攤
敏
市
揚
，
消
除

髒
亂
以
改
善
居
住
環
境
。

二
、
健
全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
民
生
主
義
主
張
，
社
會
建
設
「
分
配
社
會
化
，
消
費
合
理
化
」
'
配
合
經
濟
建
設
「
生
產
工
業
化
，
瓷
本
末
眾
化
」
'
兩
者
均
衡
發
展
，
以

解
決
我
國
民
生
(
社
會
〉
問
題
。
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禍
蓋
:
就
業
安
全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社
會
服
詣
。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以
照
顧
全
民
物
質
與
精
神
生
活
福
利
為

土
膏
。
放
前
為
建
立
社
盒
帽
利
完
轄
體
系
，
一
方
面
已
制
定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、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、
「
淺
障
福
利
法
」
、
「
社
會
投
助
法
」
、
「

籃
制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」
等
，
並
研
擬
「
職
業
訓
練
、
法
」
、
「
就
業
服
務
法
」
之
勞
動
基
擊
、
法
」
等
，
謀
求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趨
於
健
全
;
一
方
面

積
極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建
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以
期
全
民
免
於
失
業
、
飢
盤
、
貧
困
、
殘
疾
之
處
，
侏
障
其
生
活
權
與
工
作
權
的
安
全
。

歷
年
來
，
敢
府
為
照
顧
低
所
得
國
民
生
活
，
會
採
以
下
重
要
措
施

•• 

村
就
業
安
全.• 

為
達
到
國
民
充
分
就
業
目
的
，
政
府
已
積
極
辦
理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、
創
業
服
務
(
前
詳

)
1
並
正
研
究
實
施
年
金
制
度
與

鑫
未
保
險
，
以
期
保
障
全
民
所
得
安
全
。

為
增
進
勞
工
權
益
，
政
府
厲
行
廠
礦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，
規
定
合
理
工
時
，
改
善
勞
動
條
件
，
調
整
基
本
工
資
，
以
增
加
勞
工
福
利
。

臼
社
會
保
險
;
政
府
對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建
立
、
'
已
有
長
期
推
展
目
標
。
就
社
會
保
險
而
言
，
故
府
以
勞
工
保
險
為
基
礎
，
逐
步
擴
大
社
會

保
險
範
晶
，
品
已
舉
辦
有•• 

勞
工
、
軍
人
、
公
敢
人
員
、
學
生
平
安
等
保
險
。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開
辦
勞
保
業
諧
以
來
，
迄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底
，

參
加
上
述
保
臉
總
人
，
敏
達
七
六
七
萬
餘
人
，
醫
療
支
出
與
給
付
，
現
金
及
保
險
金
給
付
達
八
一
﹒
一
一
一
億
元
。

民
國
七
十
年
，
故
府
將
辦
理
漁
民
平
安
保
險
，
揮
監
試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並
將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及
軍
公
敬
人
員
配
偶
納
入
保
險
範
圈
，



以
期
及
早
邁
進
全
民
保
險
目
棋
。

的
同
社
會
放
助•• 

為
不
納
保
貴
的
侏
險
，
對
已
處
於
貧
弱
狀
態
國
民
，
按
個
別
需
要
，
給
予
生
活
的
救
助
。

ω
收
容
安
養
老
弱
淺
障
•• 

2童
灣
地
區
說
有
救
助
穢
，
禱
三
六
所
，
共
收
容
萬
餘
人
。
並
已
試
，
辦
老
人
自
費
安
養
誠
禱
，
以
-
使
一
般
有
經
濟
能
力

而
乏
人
照
料
之
老
年
國
民
，
亦
能
頭
養
天
年
。

ω
實
施
「
小
康
」
「
安
康
」
計
-
量•• 

臺
海
省
故
府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實
施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;
臺
北
市
政
府
於
民
國
式
十
二
年
實
施
「
安
康
計

一
量
」
'
以
改
善
離
品
及
一
偏
遠
地
區
國
民
生
活
環
搗
'
協
助
貧
民
參
加
生
產
，
自
力
更
生
，
逐
步
消
除
貧
窮
;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約
有
低
收
入
國

民
-
7
六
萬
人
，
較
十
年
前
已
降
低
五
倍
有
餘
，
顯
示
我
國
絕
大
多
歐
國
民
生
活
業
已
獲
致
相
笛
改
善
。

ω
加
強
災
害
急
難
救
助
•• 

凡
道
受
自
然
災
害
，
致
使
人
口
傷
亡
，
住
宅
倒
塌
或
突
然
變
故
，
而
生
活
陷
入
困
境
國
民
，
政
府
皆
予
以
救
助
，

以
協
助
不
幸
家
庭
的
重
建
。

帥
福
利
服
溺
•• 

社
會
結
構
由
於
經
濟
發
展
還
盤
，
家
庭
組
織
型
商
縮
小
，
原
有
劫
能
式
微
，
以
及
工
業
發
達
加
重
後
天
性
喝
酒
障
問
題
，
致
使

照
闢
見
童
、
老
人
及
喝
酒
障
國
民
成
為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責
任
。

政
府
為
保
護
社
會
生
活
中
，
較
弱
一
環
國
民
的
權
利
，
除
立
法
外
，
並
以
下
列
措
施
配
合
之•• 

ω
見
童
福
利
服
一
溺•• 

政
府
獎
勵
私
人
創
辦
及
責
成
學
校
、
村
里
辦
哩
合
格
托
兒
所
，
並
加
強
其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，
以
健
全
托
見
所
人
事

及
敢
保
值
制
。

ω
老
人
殘
障
服
務•• 

政
府
制
訂
有
關
法
令
，
如
半
價
乘
搭
國
內
交
通
工
具
等
，
兼
頭
老
人
精
神
與
物
質
生
活
雙
求
需
求
，
及
保
障
淺
障
國
民

生
存
權
利
。
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臺
灣
地
區
設
有
托
見
所
、
育
幼
院
、
救
濟
院
、
榮
家
及
數
養
院
總
計
約
有
三
九
O
O
所
。

ω
醫
療
保
健
服
一
說•• 

凡
向
政
府
冊
列
有
案
之
低
所
得
戶
，
或
救
助
機
構
所
收
容
之
院
民
、
院
童
等
均
可
接
受
免
費
門
診
或
住
院
治
療
。

臺
灣
省
現
有
施
診
所
二
二
四
所
，
臺
北
市
有
三
七
所
，
高
雄
市
有
四
十
一
阱
。
對
於
有
慢
性
或
精
神
病
之
貧
患
國
民
，
政
府
均
免
費
給
予
送
院

醫
療
，
目
前
臺
北
、
高
雄
、
花
蓮
各
有
一
所
精
神
病
之
養
護
機
構
。
@

三
、
豐
衣
足
食
且
生
活
幸
福

民
生
主
義
經
建
的
最
終
目
的
，
在
於
改
善
國
民
生
活
，
增
進
國
民
生
活
福
祉
。
三
十
年
後
的
今
日
，
居
住
在
臺
灣
地
區
的
國
民
，
不
再
以
獲

致
維
持
生
活
所
需
的
簡
單
民
生
必
需
品
為
滿
足
，
而
期
望
能
享
有
現
代
化
物
質
生
活
的
舒
適
設
備
，
與
開
拓
更
高
領
域
的
精
神
生
活
。
從
以
下
事

幻
宜
，
可
顯
示
出
我
國
民
生
活
的
富
裕
與
幸
福
。

什
八
鬥
物
質
生
活
方
直

•• 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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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ω
消
費
結
構
的
改
善
:
經
濟
成
長
與
所
得
增
加
，
導
致
國
民
消
費
型
態
的
改
變
。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，
家
用
支
出
中
，
食
物
佔
支
出
總
金
額
百

仆
分
之
五
四
﹒
二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，
其
比
率
降
為
百
分
之
三
七
﹒
六
，
同
時
期
，
敬
育
與
休
閑
支
出
由
百
分
之
一
0
.
五
升
至
百
分
之
一
八
﹒

七
，
其
他
房
屋
、
交
、
通
、
飲
料
等
支
出
所
佔
比
一
平
均
逐
年
增
長
中
。
@

ω
家
電
設
備
的
普
遍•• 

隨
同
國
民
所
得
遠
年
提
高
，
家
電
周
口
問
如
收
音
機
與
電
唱
機
、
電
風
扇
與
暖
爐
!
、
電
一
騙
磯
、
洗
衣
機
等
已
普
及
於
客

戶
，
並
有
被
一
音
響
設
備
、
冷
暖
氣
臘
、
錄
放
聆
麟
、
自
動
洗
碗
盤
機
取
代
之
勢
。

ω
居
住
條
件
的
改
善•• 

為
達
成
民
生
主
義
「
住
者
有
其
屋
」
之
目
標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三
月
，
政
府
業
已
完
成
國
宅
達
二
十
萬
戶
，
正
在

施
工
中
約
有
十
五
萬
頁
，
採
公
開
抽
籤
方
式
配
售
予
合
乎
規
定
條
件
之
低
所
得
家
庭
，
餘
價
格
低
於
市
偵
百
分
之
二0
至
百
分
之
一
一-
O外
，
每
戶

並
享
有
十
五
年
期
，
年
息
九
(
盔
、
免
課
契
，
說
之
貸
款
。
由
於
供
不
應
求
，
故
府
已
將
廣
建
國
民
住
宅
列
為
「
十
二
項
建
設
」
之
一
，
並
於
民
國
六

十
四
年
公
佈
「
國
民
住
宅
條
例
」
'
作
為
興
建
國
宅
施
政
根
接
。
@

每
人
居
住
面
積
，
已
由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的
二
﹒
一
坪
，
增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口
坪
。

臼
精
神
生
活
方
面
﹒
.

ω
文
化
事
業
發
達
: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底
，
我
國
計
有
:
中
文
報
二
九
笨
，
英
文
報
二
笨
，
每
日
銷
售
量
約
三

O
O
齡
萬
份
;
依
法
登
記
發

行
及
不
必
登
記
對
內
發
行
的
雜
誌
、
期
刊
約
三
千
餘
種
;
廣
播
電
臺
二
九
笨
，
電
臺
二
八
一
座
，
電
蝸
(
…
彩
色
)
蓋
一
旦
家
;
電
影
院
凶
二
五
氛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國
產
影
片
二
八
一
部
，
溺
賞
電
影
國
民
達
一
﹒
五
億
人
次
，
平
均
該
年
每
人
觀
賞
約
八
‘
五
場
次
。
@

臺
北
近
郊
有
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」
'
擁
有
六
十
萬
件
歷
史
文
物
:
‘
市
區
有
「
歷
央
博
物
館
」
、
「
國
女
紀
念
館
」
、
「
中
正
紀
念
堂
」
等

名
勝
古
跡
。

政
府
為
保
存
先
民
文
獻
古
物
，
提
高
地
方
文
化
水
準
'
預
定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六
月
前
，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「
文
化
中
心
」
'
普
遍
設
置
圖
書
館

、
育
樂
廳
;
並
還
建
中
央
圖
書
館
，
興
建
自
然
、
海
洋
與
軒
學
工
藝
博
物
館
三
座
，
已
列
為
「
十
二
項
建
設
」
之
一
。

ω
性
靈
生
活
的
追
求
:
在
工
業
化
的
物
質
文
明
與
忙
碌
生
活
環
境
中
，
宗
教
為
精
神
與
人
格
的
內
在
安
定
力
，
亦
為
人
類
疏
解
神
明
空
]
腫
，

免
於
霏
細
品
，
向
上
向
善
的
原
動
力
之
一
。
我
國
是
一
個
宗
教
信
仰
自
由
的
國
家
，
目
前
臺
織
地
區
計
有

•• 

佛
、
道
、
天
主
、
基
督
、
閩
、
理
、
天

理
、
軒
轅
及
大
同
敏
等
，
各
種
宗
教
的
廟
宇
、
海
院
、
清
真
寺
及
教
堂
八
千
餘
所
，
遍
佈
各
地
。

ω
出
國
旅
遊
的
關
放•• 

國
民
出
國
觀
光
旅
遊
'
能
增
廣
見
間
，
闖
關
胸
襟
，
激
發
愛
國
情
操
。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外
貿
出
起
，
叫
什
湛
累
積
甚
鐘

，
政
府
於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元
月
放
寬
出
國
限
制
，
開
放
國
民
出
國
觀
光
旅
遊
'
至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三
月
底
，
共
計
約
有
三
九
萬
人
申
請
，
共
中
女

排
約
佑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此
乃
國
民
經
濟
生
活
改
善
的
徵
象
。
@

的
幸
福
生
活
的
實
說
﹒
.

4 



ω
全
民
權
益
的
保
障
•• 

民
國
七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政
府
將
施
行
「
國
家
賠
償
法
」
'
對
公
諸
人
員
於
執
行
職
務
或
行
使
公
權
時
，
因
故
意

或
過
失
，
侵
害
國
民
的
自
由
或
權
利
9

及
公
有
、
公
共
設
施
或
管
理
有
欠
缺
，
致
損
害
國
民
之
生
命
、
身
鐘
或
財
產
時
，
國
家
負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
，
以
保
障
全
民
之
合
法
權
利
。

ω
所
得
分
配
的
改
善•• 
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，
財
產
、
教
育
和
就
業
機
會
均
等
，
果
進
所
得
稅
及
共
他
直
接
稅
的
加
強
稽
徵
，
使
得
全
國
家
庭
所

得
差
距
持
續
縮
小
，
百
分
之
二
十
高
所
得
與
低
所
得
家
庭
階
層
所
得
之
比
，
自
經
濟
發
展
初
期
之
十
五
倍
，
逐
漸
下
降
，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，
降
為

五
﹒
三
倍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，
降
至
四
﹒
二
倍
，
與
日
本
相
近
，
較
西
歐
及
美
國
所
得
為
平
均
。

ω
國
民
壽
命
的
延
長
•• 

國
民
保
健
有
顧
國
民
所
得
與
營
養
的
提
高
與
醫
療
衛
生
設
備
的
改
善
。
我
國
國
民
粗
死
亡
率
，
已
由
民
國
凶
十
二
年

的
百
分
之
一
﹒
二
四
，
降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百
分
之0
.
四
七
;
同
時
期
，
國
民
平
均
﹒
禱
命
，
則
由
六0
.
四
歲
，
增
加
至
七
0
.
七
歲
。
@

~.金
、、口

去益
。口

三
十
年
來
，
由
於
政
府
在
臺
灣
地
區
有
放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、
遵
循
民
生
主
義
原
則
，
制
定
經
建
肢
，
策
，
作
成
正
確
的
施
放
方
針
，
以
及
全
民

.
踏
實
地
工
作
，
致
使
我
國
峰
處
於
經
濟
資
頓
缺
乏
與
國
際
故
經
衝
擊
的
條
件
下
，
仍
能
達
成
相
當
程
度
的
經
濟
成
長
、
穩
定
與
公
平
兼
顧
的
經
建

目
棋
，
不
僅
逐
年
顯
著
地
改
善
全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﹒
與
素
質
，
並
且
由
於
經
濟
成
長
的
快
速
，
與
外
貿
關
係
的
擴
張
，
使
我
國
已
成
為
自
由
世
界
經

濟
體
系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樹
、
立
開
設
中
國
家
發
展
的
新
形
象
，
贏
得
舉
世
的
讚
揚
與
敵
人
的
敬
畏
，
此
種
成
果
得
來
匪
易
。
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，
將
是
我
闇
邁
向
經
濟
現
代
化
與
已
開
發
國
家
並
駕
齊
驅
的
關
鍵
時
刻
;
雖
然
我
國
仍
將
面
臨
新
舊
艱
難
困
厄
的
挑
戰
，
所

幸
我
國
有
合
於
時
代
主
流
的
三
民
主
義
指
導
圭
泉
，
有
以
國
家
利
益
與
全
民
福
祉
為
依
歸
的
政
府
執
行
政
策
，
有
旺
盛
創
造
力
與
企
業
心
的
國
民

勤
奮
工
作
，
有
豐
富
運
用
人
力
與
發
展
科
技
的
累
積
經
驗
等
;
所
有
潛
力
的
發
揮
，
將
保
證
我
國
對
新
形
式
的
適
應
、
掌
握
創
造
與
發
揚
。

民
生
主
義
建
立
既
有
富
裕
物
質
生
活
，
文
具
高
度
精
神
生
活
的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理
想
，
已
逐
漸
在
畫
灣
實
說
，
並
成
為
大
陸
同
胞
普
遍
擋
住

的
生
活
方
式
與
社
會
型
態
。
民
生
主
義
經
建
的
成
果
，
普
遍
，
蔥
及
全
民
，
我
們
正
享
有
中
國
有
史
以
來
最
繁
榮
安
定
的
生
活
，
可
惜
尚
有
少
數
國

民
習
焉
而
不
察
，
能
不
令
人
慨
嘆
。

展
望
未
來
，
只
有
全
民
在
珍
惜
既
有
成
就
的
基
礎
上
，
奉
行
三
民
主
義
，
服
膺
政
府
領
導
，
團
結
反
共
，
節
約
儲
蓄
，
才
能
為
自
己
創
造
更

美
好
的
將
來
，
為
中
國
創
造
復
國
建
國
的
新
機
運
。
(
ω
、
日
，
〉

參
考
資
料

什
@
張
知
太.•• 

「
最
新
六
法
全
書
」
(
台
北
•• 

大
中
國
圖
書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九
月
)
，
第
一
頁
。

論
民
生
主
義
「
均
富
」
社
會
在
臺
灣
之
實
現
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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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@
俞
國
華.• 

「
我
國
經
濟
建
設
」
(
台
北••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一
J

十
六
頁
。

什
@
林
洋
浴•• 

「
台
灣
省
政
建
設
叫
做
況
」
(
南
投
•• 

台
灣
省
政
府
省
政
資
料
館
編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)
，
第
五
頁
。

@
黃
正
華•• 

「
台
尚
農
業
發
展
現
況
」
(
台
北•. 

行
政
院
農
滋
會
印
行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一
頁
。

@
俞
國
華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經
濟
建
設
」
(
台
北••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印
行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一J
二
十
九
頁
。

而
栗
涯
森•• 

「
我
國
文
故
發
展
」
(
台
北
.. 

敬
育
部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一
、t
二
頁
。

@
宋
楚
瑜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簡
介
」
(
台
北•• 
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十
三
J

十
四
頁
。

@
邱
創
煥•• 

「
政
治
建
設
報
告
」
(
台
北•• 

內
政
部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)
，
第
十
四
t

三
十
一
頁
。

@
迪
城
.. 

「
青
年
就
業
通
報
」
(
台
北•• 

行
政
院
青
輔
會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)
，
第
一
版
。

@
張
繼
正
.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財
政
」
(
台
北.• 

財
政
部
稅
制
會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六
月
1
)，
第
二
十
二
1

二
十
八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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